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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主导下的土地流转路径模型
———一个动态博弈的视角

陈珏宇 姚东旻 洪嘉聪
*

摘要: 本文通过建立一个政府土地政策制定与农民土地流转决策的两期动态博弈模

型，先后探讨了在平均分配土地的配给规则以及最大化农业劳动人口的土地配给规则下

的土地流转路径，并比较了两种配给规则下土地流转速率的大小，得出土地流转的根本原

因是农民劳动能力不同以及政府行为前后不一致，从而揭示了影响土地流转速率的内在

机制: 农民的劳动能力存在差异，为土地流转提供了可能，政府因此可以制定使农民激励

相容的土地政策，推动土地整合集中到劳动能力高的农民手中; 非农工资水平、农业补贴

等外部因素对土地流转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土地收敛速率上，并不改变土地流转的方向和

最终均衡结果。在此引入劳动力市场冲击之后，本文提出了以产量甄别农民劳动能力的

方法，改进政府进行农业定向采购的方式。
关键词: 农村土地流转 劳动能力 土地配给规则

一、引言

在 20 世纪 40 年代或是更早以前，农民转让土地的原因主要是年景不好时的饥荒以及战争，农民为求生

存，不得已出卖土地，在出卖土地之后，仍会以佃农的身份滞留在农业系统内; 而在 20 世纪 50 年代，农民出

卖( 或离开) 土地主要缘于饥荒和破产。这两种情况无一不说明当时农民的贫穷。现如今，农民签订土地契

约的目的是为了更富裕，而放弃土地的动机往往是进入非农产业以获得更多的收入。他们不再迫于饥饿与

贫穷而出卖土地，而是在确定流转土地是否可以增加其收入和消费后，做出自由的选择。
目前，我国土地的流转主要是指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是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主体在保留土地承包权的

条件下，将使用权转让。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通过家庭承包方式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

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其他方式流转”;“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农地，经依法登记

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等证书的，可以依法采取转让、出租、入股、抵押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因

此，我国对土地流转方式规定有转包、互换、转让、出租、入股、抵押等。

二、文献综述

近年来，与土地流转相关的理论文章，主要集中于实证分析，这些文献更多的功能在于揭示一些现象。
杜培华和欧名豪( 2008) 指出，非农经济活动收入的提高有利于促进土地流转。刘国超( 2006 ) 认为，农村土

地使用权流转的中介服务组织发育滞后会抑制农地流转。农户受地域和阶层的限制，土地流转信息不能广

泛传播，流通的信息不对称，使得土地流转被限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并且流通行为也只限于短期行为。姚

洋( 2000) 实证表明: 经济发达地区，农民会因非农收入的不同而对土地的估价不同，从而使土地交易成为可

能，涌现出经营上百亩土地的大户; 经济较落后的地区，由于缺少农业外部的就业机会，从事农业的边际收入

效用又相对较高，因而每个农户都想得到更多的土地，从而抑制了土地市场的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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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些文献并未深入探讨诸多因素到底是如何影响土地流转的，其影响机制又是怎样的? 是何原因

造成土地流转过程发生的? 土地流转的方向、路径又是什么样的?

国外并没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这一概念，对于土地流转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地租理论、土地流转模型和土地

转让市场三个方面，为我国研究土地转让问题提供了较好的参考依据。但是，国外专门研究我国土地流转问

题的文献并不多，且大多集中于实证研究，根据我国特有的土地流转情况而专门建立的理论模型就更少。由

于国内外国情不同，加之我国土地流转问题存在一些特殊性，比如，国外很多研究土地流转问题的模型，将农

民分为地主与佃农，Bardhan( 1979) 认为，农民将土地流转出来以后，仍然以佃农的身份滞留于农业生产部

门，而这在中国显然是不存在的。另外，中国特有的农民工问题，也是国外的土地流转模型没有涉及的内容。
因此，很多国外的土地流转模型并不能直接用于我国土地流转问题的研究，需要我们依据本国的实际情况，

借鉴国外研究的合理假设与研究成果，建立具有本国特色的土地流转模型。

三、模型的博弈扩展式与假设

本文考虑到现阶段我国农民流转土地后的非农就业的特殊情况，建立一个政府土地政策与农民土地流

转决策的两期动态博弈模型。部分农民流转出土地后，剩下的农民继续与政府博弈，博弈可进行无穷多次。
政府制定土地政策，具体包括土地转让价格和土地配给规则。政府希望最大化社会福利，社会福利包括农民

种地的总产量和外出打工获得的期望工资总收入。农民生产能力 θ 在［0，1］区间有分布函数 F。通过让生

产能力低的农民外出打工并将其土地流转给生产能力更高的农民的方法，政府可以增进社会福利。在土地

平均配给规则下，农民自由决定土地流转策略，政府可通过制定土地交易价格，并让所有希望购入土地的农

民先申报，再在所有申报的农民中平均配给购买土地的方法实现土地流转，并使社会福利最大化。在第 0
期，政府给出土地价格，农民决定自己是外出打工还是继续种地。继续种地，则选择是否申报转入土地，申报

则所有申报者以政府制定的土地价格平均转入土地。在第 1 期，外出打工得到期望工资，并因为失去土地无

法再回到农村。继续种地则得到土地产出收入。因为外出打工者无法回到农村，而且期望工资收入不受农

村土地政策影响。政府在剩下的农民中又可以进行一次社会福利最大化分配，造成新一轮土地流转。这个

博弈可以重复无穷多次。为方便起见，以没有农民外出打工为第 1 级博弈，以后每次博弈称为第 n 级，n 为

博弈发生的次数。
( 一) 博弈扩展式

图 1 博弈树

如图 1 所示，在 t = 0，政府决定土地价格 R，农民选择种地或是打工。在 t = 1，农民依据自身生产能力的

不同，种地获得种地产出收入 f( Lθ ; θ) ，其中 Lθ 为生产能力为 θ 的农民所拥有的土地。打工则只有 p 的概率

找到工作，获得工资收入 w 与土地转让收入 RLθ。如果失业则只有土地转让收入 RLθ。
( 二) 基本假设

不存在劳动力市场( 苏联经济学家 Chayanov( 1919) 的农户模型) ，即不考虑雇佣他人种地和向其他农业

活动提供劳动力的情况，农民只能在外出打工和在家务农之间选择; 农村土地市场不完善，土地由政府根据

政策需要进行配给。
Lθ 是指劳动能力为 θ 的农民所持有的土地，它有初始分布 σ0 ; σ0 : θ→L，L∈￡ ，θ∈Θ，σ0 满足将［0，1］n

等分，σ0 (
i
n ) =

珔L
n ，i = 1，2，…n，σ0 ( θ≠ i

n ) = 0，i = 1，2，…n; f( Lθ ; θ) 是劳动能力为 θ 的农民耕种土地获得

的收入，假设只有一种农产品，且价格为 1; θ 是农民的农业生产能力，在［0，1］服从分布 F( Innes，2003 ) ，若

θ1 ＞ θ2，对L，有 f( L; θ1 ) ＞ f( L; θ2 ) ，当 θ→0，有 f( Lθ ; θ) →0; L 代表土地数量，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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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
LθdF = 珔L ＜ ∞ ( 1)

w 是外出务工所获收入，亦可理解为打工的工资，是外生给定的一个常数; RLθ 是土地租金，土地是同质

的，单位土地租金 R 为常数; p 是外出务工农民就业的概率。不考虑储蓄，假设农民风险中性，令消费品价格
C( 包括 C1，C2 ) 也为 1，所有农民的效用函数形式相同，农民的最优问题为 EU( C; θ) ，EU'( C; θ) ＞ 0，对θ

种地:

C1 ≤ f( Lθ + L转入; θ) － RL转入 ( 2)

打工:

E( C2 ) ≤ p( w + RLθ ) + ( 1 － p) RLθ ( 3)

则 maxC; θ ( C; θ) = maxθ ( C1，E( C2 ) )

即劳动能力为 θ 的农民会通过比较种地的效用和打工的期望效用的大小，等价于比较消费的多少或收

入的多少，来选择是种地还是去打工。
政府的最优问题: 政府根据政策需要采取不同的土地配给规则。
社会福利函数为:

W = ∫θ种地

f( Lθ ; θ) dF + ∫θ打工

pwdF ( 4)

由于只有消费量进入效用函数，且不考虑储蓄，对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计算等价于最大化农民的收入，

( 4) 式中土地转入方支付的租金与土地转出方收到的租金相互抵消。
求 max社会最优的θ = θ* W。

四、不完全信息的情形: 政府不知道农民劳动能力 θ

( 一) 平均分配土地的配给规则

裴小林( 2008) 在《土地生产界限法则: 一个改进马尔萨斯理论和中国均分土地案例》中用改进的马尔萨

斯理论分析人口大国的情况后认为，人多地少的客观条件决定了一个“均分土地”的历史趋势，新中国的土

改和现在按人口定期调整土地的制度，就是这一历史趋势的表现; 美国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教授陈志武在
2009 年 10 月“CCER 中国经济观察”第 19 次报告会上提出，把各村土地均分给农民。

若政府以平均分配土地为配给规则的土地流转路径:

由于政府不知道农民的 θ，政府的土地配给规则为，所有拥有购地意愿的农民向政府申报，政府把流转

出来的土地平均分配给需要土地的农民，政府制定的土地转让价格 R 是瓦尔拉斯均衡的出清价格。对所有
R0，存在 θ0，满足:

st: f
珔L

∫
1

θ0
LθdF

Lθ0 ; θ








0 － R0

珔L

∫
1

θ0
LθdF

Lθ0
－ Lθ









0 = pw + R0Lθ0
( 5)

劳动能力为 θ0 的农民在种地并转入土地和外出打工之间选择无差异，而 θ∈［0，θ0 ) 的农民一定会流转

出自己的土地，共 ∫
θ0

0
LθdF。若对任意 θ，f'(·) ＞ 1，即买地花费的钱小于种地收入，所有继续种地的农民都会

向政府申报买地。对θ'∈［0，θ0 ) 的农民，假设该农民选择种地，则出于合理预期，劳动能力高于 θ'的农民

也一定会选择种地，因此该农民能够获得最多的土地转入为:
珔L

∫
1

θ'
LθdF

Lθ' － Lθ' ( 6)

则该农民能够预期最多的种地收入，少于外出打工的预期收入:

f
珔L

∫
1

θ'
LθdF

Lθ' ; θ






' － R0

珔L

∫
1

θ'
LθdF

Lθ' － Lθ








' ＜ pw + R0Lθ' ( 7)

对θ″∈( θ0，1］的农民，能够预期到 θ'∈( 0，θ0］的农民一定会转让出自己的土地，故而至少可以获得土

地:
珔L

∫
1

θ0
LθdF

Lθ″ － Lθ″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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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获得土地越少收入越低，该农民能够预期最少的种地收入，多于外出打工的预期收入:

f
珔L

∫
1

θ0
LθdF

Lθ″ ; θ






″ － R0

珔L

∫
1

θ0
LθdF

Lθ″ － Lθ








″ ＞ pw + R0Lθ″ ( 9)

引理 1: 假设 f'(·) ＞ 1，存在 R 与 θ 的一一对应关系。
证明: 由( 5) 式，得:

R0 =

f
珔L

∫
1

θ0
LθdF

Lθ0 ; θ








0 － pw

Lθ0

珔L

∫
1

θ0
LθdF

( 10)

扰动 θ0，

R'θ0 =

f
珔L

∫
1

θ0+Δθ
LθdF

Lθ0+Δθ ; θ0 + Δ






θ － pw

Lθ0+Δθ

珔L

∫
1

θ0+Δθ
LθdF

＞

f
珔L

∫
1

θ0+Δθ
LθdF

Lθ0+Δθ ; θ








0 － pw

Lθ0+Δθ

珔L

∫
1

θ0+Δθ
LθdF

＞ R0 ( 11)

由于 f'(·) ＞ 1，分子的变化率大于分母的变化率。
因此 R 对于 θ 是单调递增的，所以 R 与 θ 存在一一对应关系，农民会根据市场上的 R 确定出市场出清

时的 θ。证毕。
由于农民根据土地市场流转价格确定出的恰好为最优的概率为 0，需要政府进行调节。政府以最大化

农民收入为社会福利函数:

maxθ*0 W0 = ∫
1

θ*0
f

珔L

∫
1

θ*0
LθdF

Lθ ;






θ dF + ∫

θ*0

0
pwdF ( 12)

这是在闭区间上的连续函数，因此 θ*0 存在。
政府通过社会福利函数，知道最优的临界 θ = θ*0 ，从而调整土地流转价格使市场出清，当 R0→R*

0 ，有 θ =
θ*0 ，由于 R 与 θ 的一一对应关系，即政府总能找到一个土地价格 R，使市场出清的临界满足社会福利最大。

该引理证明了政府能够通过制定土地政策使得福利最大化并保证市场出清。
引理 2: 若存在 R*

k ，则一定存在 R*
k + 1。

证明: 采用数学归纳法

在第 k + 2 级上:

在农民根据 k + 1 级时政府事前确定的最优土地流转价格 R*
k 调整自己的决策后，政府会发现，在新的

一级开始时重新整合土地，仍存在帕累托改进: 政府可以通过调整土地流转价格 R*
k →R*

k + 1，使得社会总福利

增加。
政府:

maxθ*k+1Wk+1 = ∫
1

θ*k+1
f

珔L

∫
1

θ*k+1
LθdF

Lθ ;






θ dF + ∫

θ*k+1

θ*k
pwdF ( 13)

同样可以求出新的最优 θ = θ*k + 1。
由于 θ 与 R 是一一对应关系，可以根据 θ*k + 1得出在新的阶段政府需要调整的土地流转价格 R*

k + 1，同样，

农民会根据调整后的土地流转价格做出新的决策: 劳动能力 θ∈( θ*k ，θ*k + 1 ) 的农民在该阶段会选择将土地流

转出来，劳动能力 θ∈( θ*k + 1，1) 的农民仍然会选择种地。
根据数学归纳法，可以证明，只要存在 R*

k ，则一定存在 R*
k + 1。证毕。

该引理证明了政府在每一级都有动机调整土地政策。
引理 3: R*

k + 1 ＞ R*
k 。

证明: 假设 R*
k + 1≤R*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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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θ∈( θ*k ，θ*k + 1 ) 的农民，会在 k + 1 级上选择种地，在 k + 2 级上选择打工。
在 k + 2 级上选择打工，则有:

f( L'θ ; θ) － R*
k+1 ( L'θ － L″θ ) ＜ pw + R*

k+1L″θ ( 14)

f( L'θ ; θ) ＜ pw + R*
k+1L'θ≤ pw + R*

k L'θ ( 15)

可得: f( L'θ ; θ) ＜ pw + R*
k L'θ ( 16)

其中: L'θ =
珔L

∫
1

θ
LθdF

Lθ ( 17)

( 17) 式表示劳动能力为 θ 的农民在第 k + 2 级选择种地所得到的最高土地量。

L″θ =
珔L

∫
1

θ*k+1
LθdF

Lθ ( 18)

( 18) 式表示劳动能力为 θ 且在前 k + 1 级选择种地的农民所转入土地与原有土地之和。
由于 f'(·) ＞ 1，可知:

f( L″θ ; θ) ＜ pw + R*
k L″θ ( 19)

得出结论: 劳动能力为 θ 的农民在第 k + 1 级上会选择外出打工，矛盾。证毕。
该引理证明了后一级最优的土地流转价格大于前一级的土地流转价格，政府的土地政策推动土地的整

合集中。
以上三条引理得出土地有越来越向高生产能力者集中的趋势，称之为土地收敛。产生土地收敛的原因

是农民劳动能力上存在差异，以及政府土地策略上的事前有效和事后无效。因为土地交易价格由政府制定，

每级博弈过后，政府都面临和上一级同样的问题。所以每级政府都可以通过提高土地价格实现帕累托改进，

而这样一个土地收敛的过程实际上是由政府的最优土地政策推动的。
( 二) 比较静态分析

1． 外出务工收入影响土地流转的机制

在第 k + 2 级上，政府最大化农民总福利，以确定最优的临界 θ*k + 2，有:

maxθ*k+1Wk+1 = ∫
1

θ*k+1
f

珔L

∫
1

θ*k+1
LθdF

Lθ ;






θ dF + ∫

θ*k+1

θ*k
pwdF ( 20)

在给定 θ*k 的情况下，若此时外出务工农民的收入增加，则上式后半部分必然增加，这部分在整个式子

中的权重也相应上升，因此分配给该式子的区间相应要扩大，得到的最优 θ* '
k + 1 ＞ θ

*
k + 1，政府会根据新的最优

临界 θ* '
k + 1确定在 k + 2 级的土地流转价格，使得出清时的 θ = θ* '

k + 1。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外出务工收入对土地流转的影响主要在土地流转的收敛速率上，而影响的途径

是通过影响社会最优的临界 θ，改变政府对土地流转的定价，从而影响土地整合与集中的快慢。
2． 农业政策补贴( 农业直补) 影响土地流转的机制

若在每一级上，农民选择耕种土地会得到一个直接的政府补助 S，则该补助对土地流转的影响与农民外

出收入 w 的影响相反。在第 k + 2 级上，有:

maxθ*k+1Wk+1 = ∫
1

θ*k+1
f

珔L

∫
1

θ*k+1
LθdF

Lθ ;






θ[ ]+ S dF + ∫

θ*k+1

θ*k
pwdF ( 21)

由上式可知，政府对农民的直补政策，会使最优的社会临界劳动能力 θ 变小，从而降低土地流转收敛速

率。农产品价格补贴的影响机制与农业直补政策影响机制类似。
3． 土地转让成本 c 对土地流转的影响

c 是每一次土地转让交易的成本，假设为一常量。
( 1) 如果土地转让成本由土地出让方承担，则在第 k + 2 级上，有:

maxθ*k+1Wk+1 = ∫
1

θ*k+1
f

珔L

∫
1

θ*k+1
LθdF

Lθ ;






θ dF + ∫

θ*k+1

θ*k
( pw － c) dF ( 22)

相当于减少了外出务工的工资，社会最优的临界 θ*k + 1 降低至 θ* ″
k + 1，同样，政府会根据新的最优临界 θ* ″

k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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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在 k + 2 级上的土地流转价格，使得出清时的 θ = θ* ″
k + 1，由于 θ* ″

k + 1 ＜ θ
*
k + 1，可见由土地出让方承担土地转让

成本，会降低土地流转的收敛速率。
( 2) 如果土地转让成本由土地转入方承担，则在第 k + 2 级上，有:

maxθ*k+1Wk+1 = ∫
1

θ*k+1
f

珔L

∫
1

θ*k+1
LθdF

Lθ ;






θ








－ c dF + ∫
θ*k+1

θ*k
pwdF ( 23)

与( 23) 式比较，式子的前半部分变小，该部分的权重减小，相应区间也会减小，故而社会最优的 θ*k + 1 会

变大至 θ* '
k + 1，政府会根据新的最优临界 θ* '

k + 1确定在 k + 2 级上的土地流转价格，使得出清时的 θ = θ* '
k + 1。

可以得到 θ* ″
k + 1 ＜ θ

*
k + 1 ＜ θ

* '
k + 1，也就是说土地转让成本由转出方或转入方承担对于土地流转收敛速率的影

响是完全不同的: 土地转让成本由转出方承担会降低土地流转速率，而若土地转让成本由转入方承担，却可

以加快土地流转收敛速度。
( 3) 如果土地转让成本由交易双方各自承担，则交易成本对于土地流转速率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它取决

于对下式的具体讨论:

maxθ*k+1Wk+1 = ∫
1

θ*k+1
f

珔L

∫
1

θ*k+1
LθdF

Lθ ;






θ － c[ ]2 dF + ∫

θ*k+1

θ*k
( pw － c

2 ) dF ( 24)

流转税对土地流转的影响机制与土地转让成本 c 对土地流转的机制影响类似。
( 三) 平均配给规则下的模型结论

结论一: 政府始终有推动土地流转的动机。这是由政府事前优化总是事后无效造成的，在一个优化结

束，另外一个阶段开始时，政府总会发现存在帕累托改进机会。因为在第 k 级时某些农民由于在该级时的劳

动能力还是相对较高的，选择种地的收入会大于选择打工的期望收入，所以在第 k 级时这些农民就会选择转

入土地并在家务农; 但是到了第 k + 1 级，随着劳动能力低的那部分农民转出土地并退出市场后，在上一级时

劳动能力相对偏高并转入土地的部分农民在本级的劳动能力变得相对偏低，因此原来最优的土地流转价格

已经不再适用，需要政府进一步调节，政府可以通过提高土地流转价格促使在本级时劳动能力相对较低的那

部分农民转出土地，并使社会总福利增加。
结论二: 农民劳动能力 θ 的高低决定了土地流转的收敛方向和最终结果。随着政策不断深化，土地将不

断整合与集中，流转到劳动能力高的农民手中，表现在 θ*k ≤θ*k + 1，最终的结果是土地流到劳动能力最高的农

民，即 θ = 1 的农民手中。这是由于后一级最优的土地流转价格总是大于前一级的土地流转价格，即 R*
k + 1 ＞

R*
k ，而劳动能力越高的农民能够承担的土地流转价格越高，在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过程中，土地不断地从

劳动能力低的农民手中流出，流向劳动能力高的农民手里，最后的结果是所有土地都流向劳动能力最高的农

民手中。
结论三: 土地整合与集中的路径是不可逆的，也就是说，即便允许转出土地的农民再次转入土地，那些之

前流转出土地的农民也不会再去选择转入土地。这是因为在较低的土地流转价格下，该部分农民种地收入

就已经小于外出务工的收入，在后面级别土地的流转价格不断增加的情况下，该部分农民种地收入更会小于

外出务工的收入，所以一旦农民流转出自有土地，之后就不会再选择转入。
结论四: 农民外出务工的收入以及土地转让成本等，虽然不改变土地流转路径的方向，亦不影响最终的

流转结果，但是会影响土地流转的收敛速度，即影响土地整合与集中的快慢程度。农民外出务工收入的多少

与土地流转收敛速率成正相关关系，即提高农民外出务工的收入可以加速土地的整合与集中; 农业直补政策

对土地流转速率的影响呈负相关关系，对农民直接补助越大，土地流转速率越慢，反之亦然; 引入社会保障制

度，实际上是增加了农民外出务工的期望收入，在农民失业时取代土地，为农民提供一份担保，有利于加快土

地流转; 土地转让成本对土地流转速率的影响主要取决于承担该成本的是土地转出方还是转入方，土地转让

成本由转出方承担会降低土地流转速率，而若土地转让成本由转入方承担，却可以加快土地流转收敛速度。
流转税对土地流转的影响机制与土地转让成本对土地流转的影响机制类似。

五、完全信息的情形: 政府知道所有农民的劳动能力 θ

( 一) 政府以最大化农业就业人数为配给规则的土地收敛路径

假设政府知道农民劳动生产能力 θ，当农民向政府申报买地时，政府就不再局限于平均分配土地，政府

可以根据其他政策需要，根据不同的农民生产能力分配土地。
01



政府如果要以增加农业劳动人口来缓解城市就业压力为政策目标，那么就不会将土地流转向那些一定

不选择种地的农民，且分配给某农民的土地一定是刚好让该农民选择种地的土地量。
对于给定的 R，存在一个下界，以第一级为例，下界为 θ0，对θ ＜ θ，有:

f( 珔L; θ) － R0 ( 珔L － Lθ ) ＜ pw + R0Lθ ( 25)

即，有一部分农民劳动能力足够低，使得就算把所有土地都流转到该农民一个人手中，其获得的收入仍旧不够

该农民外出打工所得，那么该部分农民一定会选择把手中的土地转让出来。所以当 θ→0 时，有 f( Lθ ; θ)→0。
其中，θk 与 θk 是在第 k + 1 级时，在给定一个流转价格下的 θ 下界和上界。在每一级上，由于土地流转

价格不同，该级上的 θ 下界和上界也会改变，随着级数的扩大，土地流转价格不断提高，相应的下界和上界也

会不断增加。
存在一个上界 θ，对θ ＞ θ0，有: f( Lθ ; θ) ＞ pw + R0Lθ，即这部分农民劳动能力足够高，即便没有土地流转

进来，其种地收入仍然大于外出打工收入，那么这一部分农民就一定会选择种地而非到外地打工。随着土地

流转价格的增加，相应的上界和下界都会增加，但是受 θ≤1 约束。
给定 θ∈［θ0，θ0］存在 L － ΔLθ，满足:

f( L － ΔLθ ; θ) － R0 ( L － ΔLθ － Lθ ) = pw + R0Lθ ( 26)

即，给定土地转让价格 R0，劳动能力在［θ0 ; θ0］之间的农民，只要让其农地达到 L － ΔLθ 水平，就会选择

去种地，而转进的土地量为 L － ΔLθ － Lθ，θ 越大的农民，需要转进土地的量越小，反之越大。在确定 R0 后，θ
与 L － ΔLθ 之间存在一个一一对应的关系，即 L － ΔLθ = G( R0，θ) 。且在 R0 一定时，θ 越大，L － ΔLθ 越小; 在 θ
一定时，存在 R0 与 L － ΔLθ 之间单调递增关系。

若是市场出清，有 θ0∈［θ，θ］，满足:

∫
θ0

0
LθdF = ∫

θ0

θ0
( G( R0，θ) － Lθ ) dF ( 27)

可以求得市场出清时的临界 θ = θ0，得到土地流转价格与市场出清时的劳动能力 θ0 之间存在一个一一

对应的关系，且土地流转价格越大，市场出清时的劳动能力越大。
政府最大化在该政策目标下的福利函数:

maxθ*0 W0 = ∫
1

θ0
f( Lθ ; θ) dF + ∫

θ0

θ*0
f( G( R0，θ) ; θ) dF + ∫

θ*0

0
pwdF ( 28)

给定一个土地流转价格，社会总福利由劳动能力 θ∈［0，θ*0 ］的农民外出务工收入、劳动能力 θ∈
( θ*0 ，θ0 ) 的农民转入土地后的总产出、劳动能力在 θ0 以上而没有分配到土地的农民的总产出构成，其中，土

地总租金相互抵消，不在社会福利函数上体现。
最优解: 政府每给定一个土地流转价格，都会有一个令社会福利最大的临界劳动能力和一个令市场出清

时的临界劳动能力与之对应，政府不断调整土地流转价格，如果能够令社会福利最大的临界劳动能力和一个

令市场出清时的临界劳动能力相等，则该土地流转价格是最优的。
次优解: 如果无法调整使得社会福利最大的临界劳动能力和市场出清时的临界劳动能力相等，则由

( 28) 式可以求得市场出清时的临界 槇θ0 = 槇θ0 ( R0 ) ，R0 与 槇θ0 之间存在单调递增的对应关系，即 R0 越大，则出清

时的 槇θ0 越大。
政府最大化在该政策目标下的福利函数:

maxR0W0 = ∫
1

θ0
f( Lθ ; θ) dF + ∫

θ0

θ
～
0( R0)

f( G( R0，θ) ; θ) dF + ∫
θ
～

0 ( R0 )

0
pwdF ( 29)

这是闭区间上的连续函数，故存在次优解 R0 = R*
0 。

第 k + 2 级:

同样，政府会发现，在第 k + 1 级时所做出的最优决策 R*
k ，使得在第 k + 1 级时社会最优的临界 θ* 等于

市场出清的 θ，但是在新的一级上仍存在帕累托改进机会，那么政府就会重新确定新的土地流转价格，而农

民便会在新的流转价格下重新调整自己的经济活动，使得该系统在新的一轮达到最优。

maxθ*k+1Wk+1 = ∫
1

θk+1
f( Lθ ; θ) dF + ∫

θk+1

θ*k+1
f( L － ΔLθ ; θ) dF + ∫

θ*k+1

θ*k
pwdF ( 30)

可以得出在第 k + 2 级时的最优临界劳动能力 θ = θ*k + 1，同样，政府会调整 R*
k →R*

k + 1，使得既保证市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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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又令市场出清时的 θ 等于社会最优的 θ*k + 1。
与平均分配流转出土地的土地流转路径一样，可以证明: 若存在 R*

k ，则一定存在 R*
k + 1 ; R*

k + 1 ＞ R*
k 。可以

得到与平均分配土地的流转路径相似的结论。
( 二) 两种流转方式下土地流转收敛速率的比较

比较两个收敛路径在任意一级上的收敛速率，在第 k + 1 级上:

对θ ＞ θ*k
珔L

∫
1

θ*k
LθdF

Lθ ≥珔L － ΔLθ ( 31)

由于珔L － ΔLθ 是使农民刚好愿意种地的土地量，所以平均分配之后农民实际土地拥有量必然不少于最

低意愿土地量。
又有:

∫
1

θ*k

珔L

∫
1

θ*k
LθdF

LθdF = 珔L ( 32)

∫
θk

θ＊＊k
( L － ΔLθ ) dF + ∫

1

θk
LθdF = 珔L ( 33)

其中 θ*k 是在平均分配土地规则下，第 k + 1 级的最优临界 θ; θ＊＊k 是在令农民务农人数最大化的规则下，

第 k + 1 级的最优临界 θ。
对于θ ＞ θk，其对应的 Lθ≥L － ΔLθ

∫
1

θ*k

珔L

∫
1

θ*k
LθdF

LθdF = ∫
θk

θ＊＊k
( L － ΔLθ ) dF + ∫

1

θk
LθdF≥ ∫

1

θ＊＊k
( L － ΔLθ ) dF ( 34)

但是由( 32) 式无法确定 θ*k 与 θ＊＊k 的大小，两种土地配给规则下土地流转速率快慢不确定。

假设 θk = 1，即在任意一级时，不存在某个农民劳动能力足够高，高到即便没有土地流转进来，其种地收

入仍然大于外出打工收入的情况，则有等价关系:

∫
1

θ*k

珔L

∫
1

θ*k
LθdF

LθdF = ∫
1

θ＊＊k
( L － ΔLθ ) dF

又由( 32) 式可以推出: θ*k ≤θ＊＊k 。因此，在 θk = 1 的条件下，令农民务农人数最大化的规则下土地流转

收敛速率，会快于在平均分配土地规则下土地流转收敛速率。
( 三) 政府以最大化农业就业人数为配给规则下的模型结论

结论一: 一般情况下，平均分配土地配给规则下土地流转收敛速率与最大化务农人数规则下土地流转收

敛速率的快慢难以确定。但只要不出现以下特例，最大化务农人数规则下的土地流转收敛速率，会快于在平

均分配土地规则下土地流转收敛速率。其特例为，在任意一级，存在某个农民的劳动能力足够高以至于即便

没有土地流转进来，其种地收入仍然大于外出打工收入。
结论二: 政府根据不同的政策需要所采取的土地配给规则，虽然会影响土地流转收敛速率的大小，但是

并不影响土地整合与集中的方向和最终的结果，土地最后会集中到劳动能力最高的农民手中，这是由劳动者

个人劳动能力差异决定的。
( 四) 存在价格歧视的情况

之前模型考虑的情况是在每一级上只存在一个土地流转价格，在这样的条件下，若政府不知道农民的劳

动能力 θ，那么政府即便知道自己在该级上的行为与下一级上的行为是不一致的，由于政府不知道农民的劳

动能力，也就无法根据农民的劳动能力进行配给，从而政府行为前后不一致无法得到有效解决。若政府知道

农民的劳动能力 θ，但是选择最大化农业就业人数的土地流转配给规则，同样会产生政府行为前后不一致问

题。由此看出，只要在一级上，没有将所有土地一次性地全部转移给劳动能力最高的农民手中，政府行为前

后不一致问题就无法得到有效解决。
在政府知道每个农民的 θ 条件下，若政府可以采取价格歧视，以完全价格歧视为例，针对不同的农民制

定不同的流转价格，对于任意一个劳动能力为 θ( θ≠1) 的农民，政府能够计算出使得该农民选择种地与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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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工无差异时的土地流转价格 R:

f( Lθ ; θ) = pw + RLθ ( 35)

对该农民给出流转价格 R + ΔR，其中 ΔR→0 +。则除了劳动能力最高的农民，其他的农民都会流转出土

地，而所有土地会在第一级上全部转移到劳动能力最高的农民手中，这样就可以解决政府行为前后不一致问

题，同时保证了社会总福利不受损失。

六、加入劳动力市场冲击的政府信息甄别

在土地流转的实证研究中发现，政府向农民定向采购的政策在短期内有助于稳定农民收入，但是从长远

来看，政府向农民定向采购的政策加强了土地的社会保障作用，很多风险厌恶型的农民会宁愿选择收入较少

但较为稳定的农业经济活动，也不愿意选择虽然收入较高但随时可能面临失业的非农产业，这会对土地的整

合与集中产生负面影响，不利于农民从事非农经济生产活动和提高收入。本部分将探讨政府定向采购政策

对土地流转的影响。
( 一) 以产量甄别农民劳动能力的依据

以产量甄别农民劳动能力的方法在现实的应用可以参见台湾的土地改革，台湾的土地改革分为三个阶

段，分别为三七五减租、公地放领和耕者有其田，其中公地放领和耕者有其田制度都是由政府制定土地价格，

土地价格等于该地 1948 年主产物总产量的两倍半。购地农民分 10 年向当局偿还地价，还清后即为土地的

主人。也就是说，通过产量的限制使得劳动能力高的人获得土地。另外，在耕者有其田制度里还规定了，若

拥有的土地超过了一定限额，且非自耕地，则政府强制购买并转给需要土地的农民，价格同上，这样使得土地

从农业劳动能力低的人手中转出，真正转入需要土地和愿意务农的人手中。台湾土地改革对当地经济、社会

产生的深远影响，刺激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现在的角度去观察这个改革，可以说是一次成功的土地改革，

其方法值得借鉴。
( 二) 农民没有动机欺骗政府

假设政府虽然知道农民的产出函数 f( Lθ ; θ) 的形式，但无法确定 θ 的分布，更无法确定每个劳动能力的

农民对应的 θ。政府的目的是让社会福利最大化，那么最为简单的办法就是寻找到劳动能力最高的那个农

民，然后将所有土地都流转到该农民手中。
政府制定采购规则，规定采购农产品数量，在第 0 期时让农民申报订购意愿，并承诺将流转出来的土地

随机奖励给其中一个申报过的农民，与之签订采购合同，向其配置流转出来的土地。政府采取这样的策略，

是为了能够分辨出劳动能力尽可能大的那部分甚至是劳动能力最高的农民。政府在第一级时，设定采购数

量为:

G = f( ∫
θ*0

0
LθdF; θ = 1) ( 36)

采购数量标准为: 以最高的劳动能力耕种所有流转出来的土地所获得的产量。则非最高劳动能力者无

法完成政府制定的采购指标，无法与政府签订协议，劳动能力最高者被甄别出。在第二级时，政府会制定一

个足够高的流转价格，把所有土地都分配给劳动能力最高的农民，土地流转过程在两级时结束。
( 三) 国内粮食市场存量有限

如果市场上有有限粮食存量 M，而农民可以通过市场购入粮食，那么，劳动能力低于 θ* 的农民毫无疑问

会转出土地，但是，高于 θ* 的农民面临两个选择，一是将农作物卖给市场，获得 δf( Lθ ; θ) 的收入( 假设政府收

购价格为 1，市场价格为 δ≥1) ; 二是通过向市场上购买粮食，达到政府的采购要求，向政府申请订立定向采

购合同，政府随机与其中一个签订合同并将所有流转出的土地分配给该农民，则该农民的收入为:

f ∫
θ*0

0
LθdF;( )θ － δ G － f ∫

θ*0

0
LθdF;( )[ ]θ ( 37)

农民通过比较两种选择，以其收入的大小来确定自己的行为。

劳动能力接近最高的农民 槇θ，可以通过向市场购买粮食，即便市场粮食购买价会高于政府收购价格，但

只要满足:

f ∫
θ*0

0
LθdF; 槇( )θ － δ G － f ∫

θ*0

0
LθdF; 槇( )[ ]θ ≥ δf( Lθ ; 槇θ) ( 38)

其中 δ≥1。劳动能力为 槇θ 的农民就有动机采取向市场购买粮食的手段，骗取奖励政策。
31



政府若知道农民会采取向市场购买粮食的手段以达到混淆政府甄别信息的目的，就会调整采购数量，令

采购数量:

G = min f ∫
θ*0

0
LθdF; θ =( )1 + M，[ ]G' ( 39)

其中 G'满足:

f ∫
θ*0

0
LθdF; θ =( )1 － δ G' － f ∫

θ*0

0
LθdF; θ =( )( )1 = δf( Lθ ; θ = 1) ( 40)

制定的采购数量满足在以下两个指标中取小: 第一个指标是以最高的劳动能力耕种所有流转出来的土

地所获得的产量加上市场存量( 该指标更小的情况，可以保证除了劳动能力最高者，其他农民即使到市场上

去买粮，也无法完成政府的采购指标) ; 第二个指标是使劳动能力最高者获得所有土地的产量，减去为了达

到该指标到市场上去购买粮食的支出，与劳动能力最高者不转入土地的收入无差异( 该指标更小的情况，可

以保证虽然劳动能力不是最高的农民可以通过市场买粮达到政府采购指标，但是其获得的收入少于只耕种

自有土地的收入，这样，也只有劳动能力最高者愿意与政府签订采购合同并转入土地) 。如果市场土地供应

无限的话，实际上就是满足了第二种情形。政府采取该策略，使得农民欺骗的策略无效，同样可以甄别出最

高劳动能力的农民。
( 四) 引入国外粮食市场

若是引入国外粮食市场，相对于全球粮食总量，可以认为粮食市场供应是无限的，农民理论上可以借到

无限多的粮食，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同样可以通过制定粮食收购量来甄别农民劳动能力，新的政府收购量为

G，G 满足:

f ∫
θ*0

0
LθdF; θ =( )1 － δ G － f ∫

θ*0

0
LθdF; θ =( )( )1 = δf( Lθ ; θ = 1) ( 41)

在该收购数量上，对于劳动能力低于 1 的农民，采取在市场上购买粮食以达到政府规定数量的行为，将

G 代入，其收入:

f ∫
θ*0

0
LθdF;( )θ － δ G － f ∫

θ*0

0
LθdF;( )[ ]θ ＜ δf( Lθ ; θ) ( 42)

因此凡劳动能力低于 1 的农民都没有动机通过在市场购买农产品以欺骗政府，获得土地分配的奖励。
( 五) 加入劳动力市场冲击

在此之前讨论的几种情况，政府最大化社会福利的结果是，土地流转都在第二级上结束，但是在第二级

上，如果直接让大量农民进入非农产业，会对劳动力市场造成巨大的冲击，劳动力市场无法一下子接受过多

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难以提供足够多的就业机会，那么会降低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概率，反过来影响到

社会总福利。
假设农民外出务工的就业概率 p 是转移劳动人口的减函数，令:

p = p θ*t － θ*t －1
1 － θ*t －

( )
1

( 43)

即在某一级转出的农民人数占剩余农民人数的比例越大，那么单个农民就业概率越低。同样，政府会通

过制定粮食采购量来甄别出劳动能力最高的农民。
第一级:

maxθ*0 W0 = ∫
θ*0

0
p( θ*0 ) wdF + ∫

1

θ*0
f( Lθ ; θ) dF + f ∫

θ*0

0
LθdF; θ =( )1 ( 44)

政府根据上式求出社会最优的 θ = θ*0 ，并且调节土地转让价格，使得出清时的临界劳动能力 θ 与社会最

优劳动能力相等。这时，劳动能力低于 θ*0 的农民流转出土地，劳动能力 θ∈( θ*0 ，1) 的农民既不会去流转土

地，亦没有土地转入。而劳动能力为 1 的农民，已经被政府甄别出来。虽然劳动能力最高的农民已经被甄别

出来，但是其他农民的劳动能力仍然未知，政府不可能采取价格歧视的办法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那么，次优

的选择是在第二级内直接将所有农民的土地都转给劳动能力最高的那个人。但是我们发现，在加入劳动力

市场冲击的条件下，这样的土地配给方式很难实现。
第 t + 1 级:

maxθ*t Wt = ∫
θ*t

θ*t －1
p θ*t － θ*t －1

1 － θ*t －
( )

1

wdF + ∫
1

θ*t
f( Lθ ; θ) dF + f ∫

θ*t

0
LθdF; θ =( )1 (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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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即使已经知晓最高劳动能力的那个农民，但是，由于劳动力市场短时间内无法消化大量的新增就业

压力，一次性转出土地的农民占剩余农民比例越大，对劳动力市场冲击就越大，非农就业概率越低，政府必须

去权衡由于非农就业概率降低带来的福利减少和增加劳动能力最高农民的耕地带来的福利增加，以确定最

优的社会临界劳动能力。不排除劳动能力最高的农民耕种所有土地带来的社会福利足以弥补非农就业概率

降低带来的福利减少的可能性，但是更为正常的情况是，土地流转仍要经历逐级传递，与平均分配时不同的

是，所有流转出的土地，都会集中到劳动能力最高的农民手中。

七、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针对我国农村土地流转滞缓和农民非农就业的现状，围绕有序推动农村土地整合集中这个主题，构建

了在政府主导下的土地流转理论模型，得到了许多富有启发性的结论: 第一，证明了政府始终有动机推动土地

的整合集中。原因是政府土地政策上的事前有效，事后无效。第二，农村土地有序整合与集中，根本在于农民

劳动能力的提高，关键在于政府土地政策推动。由于农民的劳动能力存在差异，为土地流转提供了可能，政府

制定合理的土地政策，推动土地整合集中到劳动能力高的农民手中。不同政策、内外因素对土地流转的影响主

要体现在土地收敛速率上，并不改变土地流转的方向和最终的结果。第三，提出以产量甄别农民劳动能力的方

法，改进政府定向采购方式。政府要运用好定向采购办法，有目标地区分农民的劳动能力，并有选择地向劳动

能力高的农民配给更多的土地，提高社会福利，在此过程中要考虑到非农劳动力市场的容纳能力。
根据本文的理论模型，笔者发现政府在比较静态意义上可以通过以下政策加快土地的流转和集中: 积极

发展农村职业技术教育，加强农民的职业技能培训，让农民的非农经济活动能力增强，有助于农民获得更高

的预期收入，降低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促进土地更快地流转; 对那些有热情从事农业经济活动的农民提高

其农业技术，增加其务农收入，刺激该部分农民转入土地增产增收，以达到提高土地产出率、加快土地流转率

的政策目的; 增加非农就业机会，提高非农经济活动收入，能够刺激更多农业劳动能力相对较低的农民转出

土地，进入非农经济领域，有效推动土地整合与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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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draws the classic assumptions on foreign literature about the land transfer，distinguish the farmers with the
farmers’work ability，taking fully considering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non － agricultural employment，establishing a repeated infinitely
many times game model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farmers，establishing the path on the average allocation rules and allocation of land
to maximize land with agricultural labor force，land transfer machine under the rules of the path，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land
transfer under two rationing rules for the size of the rate，analyzing local policies，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which impact on the land
transfer mechanism under the rules of Equitable distribution of land，getting some important conclusions that the root causes of land
transfer is the difference of farmers’work ability and government behavior inconsistent，revealing the intrinsic rate of land transfer
Mechanism． On this basis，the model is further expanded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joining the labor market and screening of government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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